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26-010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6 年度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公司、本公司、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投资：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福建医疗配送：海王医疗配送服务（福建）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海王中新药业：北京海王中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山东海王银河：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

佳木斯海王：佳木斯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对于资金的需求，确保子公司的正常运营和健康

发展，2026年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福建医疗配送、海王中新药业提供财务资助

（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委托贷款等）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500.00万元（余额），

相关利率由双方协商确定，财务资助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

一年或至公司 2027年度相同事项的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止。

公司在上述期限内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具体信息如下：

序号 财务资助对象 财务资助对象类型
财务资助最高余额

（万元）

1
海王医疗配送服务（福建）

有限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持股比

例不超过 50%的控股子

公司

14,500.00

2
北京海王中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持股比

例不超过 50%的控股子
12,000.00



公司

合计 26,500.00

公司拟向上述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旨在满足其经营发展所需的资金，

支持其业务拓展和良性运营，提升其经营质量，并与公司业务协同发展。公司提

请股东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审议通过的财务资助额度内根据子公司的经营情况

和资金需求确定相应的财务资助金额，各子公司的额度可调剂使用。

（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被动形成财务资助

1、向佳木斯海王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因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全资子公司银河投资、山东海王银河与自然人徐

震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由其收购佳木斯海王 100%股权。股权转让完成后，

公司不再持有佳木斯海王的股权，佳木斯海王不再是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

佳木斯海王作为子公司存续期间，公司向其提供往来资金，佳木斯海王尚欠

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约 750.80 万元人民币，本次股权转让后被动形成公司

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该项业务实质为公司对原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日常经

营性资金的延续。截至目前，佳木斯海王应向公司归还的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约

750.80万元人民币。

上述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事项业经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局第六次会议审议通

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海王医疗配送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海王医疗配送服务（福建）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7年 12月 15日

3、注册地点：福州市仓山区建新镇金榕北路 12号 2#楼 405、406、407单



元

4、法定代表人：张海霞

5、注册资本：2,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流通

7、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医疗配送服务（广东）有限公司持有其

80%股权，福州创诚智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10%股权，福建富耀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5%股权，上海覃亿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持有其 5%股权。

8、关系说明：福建医疗配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福建医疗配

送 41.60%股权。

9、被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末/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623.84 22,160.56
负债总额 16,236.94 19,861.17
净资产 2,386.90 2,299.40
营业收入 9,756.99 30,219.76
净利润 458.79 202.76

10、经查询，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医疗配送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二）北京海王中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北京海王中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0年 8月 14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强云路 1号

4、法定代表人：史新龙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经营范围：生产口服固体制剂；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销售食品、道路货物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海王长健医药有限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自然人史新龙持有其 49%股权。

8、关系说明：海王中新药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间接持有海王中新药

业 37.49%股权。

9、被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末/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585.17 193,092.56
负债总额 29,223.68 29,157.26
净资产 -8,638.51 -9,848.01
营业收入 9,201.61 8,589.90
净利润 -4,754.63 -1,209.49

10、经查询，公司控股子公司海王中新药业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佳木斯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佳木斯海王医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0年 1月 4日

3、注册地点：佳木斯市前进区枫桥河畔 T楼 30号 0单元 1-2层 104室门市

4、法定代表人：沈大凯

5、注册资本：3,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为医药流通

7、股权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股权转让前 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出资额（万

元）

持股比例

（%）

深圳市海王银河医药投资

有限公司
2,150 71.67 0 0

山东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

司
850 28.33 0 0

徐震 0 0 3,000 100
合计 3,000 100 3,000 100

8、实际控制人：股权转让前，佳木斯海王的实际控制人为张思民先生；股

权转让后，佳木斯海王的实际控制人为徐震。

9、关联关系情况：股权转让后，佳木斯海王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被资助对象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末/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 9月末/2025年 1-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21.56 4,934.02
负债总额 3,873.13 3,207.63
净资产 1,648.43 1,726.39
营业收入 6,420.08 4,506.71
净利润 -60.60 77.96

11、经查询，佳木斯海王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 2026年度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1、财务资助对象：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医疗配送、海王中新药业

2、财务资助最高余额：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委托贷款

等）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26,500.00万元（余额）

3、财务资助资金来源：公司的自有资金

4、资金主要用途：控股子公司福建医疗配送、海王中新药业的日常经营

5、具体提供财务资助的方式、期限、金额、利息、资金用途、担保及反担

保措施等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向佳木斯海王提供财务资助

1、财务资助金额：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约 750.80万元人民币；

2、财务资助期限：佳木斯海王应于 2026年 10月 31日前向公司归还全部借

款及利息；

3、财务资助利息：按照公司拆借下属子公司借款利率计息；

4、财务资助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5、资金主要用途：佳木斯海王的日常运营；

6、担保措施：徐震为佳木斯海王协议项下往来款支付等全部义务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各项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徐震同意在银河投资、

山东海王银河所持佳木斯海王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至徐震名下后十日内，完成将所

持的佳木斯海王 100%股权质押至银河投资的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担保范围为佳

木斯海王在本协议项下对银河投资及公司负有的全部责任及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资金占用费、商号使用费、违约金等)以及银河投资及公司实现权利所支出的诉

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差旅费等费用。

7、违约责任：若佳木斯海王逾期偿还公司借款本金及利息的，每逾期一日，

佳木斯海王应当按照应付未付金额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向公司支付违约金。

四、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其他股东未同比例提供财务资助。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被财务资助

对象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目前经营稳定，公司对其具有实质的控制和影响。

公司将继续按照现行相关财务、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加强对子公司业务、资金管

理的风险控制，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佳木斯海王所形成财务资助事项是由于股权转让行为被

动形成的财务资助。股权转让前，佳木斯海王为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

对其日常经营能进行有效控制。股权转让后，公司将积极督促佳木斯海王、徐震

履行还款义务，同时银河投资、山东海王银河与徐震就债务清偿的担保措施等相

关事宜达成协议。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财务资助行为的风险可控，不会

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除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的财务资助事项外，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32,430.08万元，约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11.40%；其

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企业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人民币

11,040.37万元，约占公司 2024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3.88%。

六、董事局意见

本次对佳木斯海王提供财务资助是因公司转让所持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被

动形成，其实质为公司对原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性借款的延续。本次交易各方已



对欠款的偿还安排做了约定，风险可控。公司将及时了解佳木斯海王的偿债能力，

积极关注并追偿财务资助款项。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2、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